附件

废止和修改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

1.废止《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进一步培育外贸发展新动能的实施办法>的通知》（樟政办〔2018〕160号）；
2.废止《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永泰县民宿等级评定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樟政办〔2019〕29号）；
3.废止《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永泰县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发展（2020-2022）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樟政办〔2020〕38号）；
4.废止《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永泰县省级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樟政办规〔2022〕3号）；
5.修改《永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永泰县城区“瓶改管”两年行动方案（2025-2026）>的通知》（樟政办规〔2025〕6号），删除第四条第二项“3.为提高接驳包装率，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制定如下报装措施：（1）2025年底前……8.5折优惠。（2）2026年底前……9折优惠。”有关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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